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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• 壹、權利變換機制及更新前後估價說明
• 貳、估價條件內容說明
• 參、共同負擔拆遷補償費及安置費
• 肆、有關都更估價常見疑問
• 伍、都更相關賦稅減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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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師簡歷

■ 周易諼
估價師

政治大學地政系

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
    -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

臺北市都更處委辦 I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
575專案計畫協辦團隊(都更估價)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I 臺北市公辦都更案
先期規劃案估價及代書服務

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I 臺北市公辦都更
案先期規劃案估價及代書服務

重點案件 I 臺北市&新北市都更估價案(璞真建
設/潤泰創新/昇陽建設/璞永建設璞園集團等)、
高雄市公辦都更案

其他資歷 I 臺北市&新北市危老重建估價、上
市櫃公司資產交易價值評估、不動產投資開發
財務效益可行性分析、合建案分配比例及權益
價值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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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權利變換機制
及更新前後估價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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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權利變換?

估價評估

土地坪數 建物坪數 價值

核心觀念：以「價值」換「價值」，而非以「坪數」換「坪數」

更新前 更新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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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權利變換?
用價值計算、用價值分配。

更新後權利價值－共同負擔＝全體地主可分回價值。

更新前權利價值
(土地與建物原有價值)

更新後權利價值
(重建後房屋與車位總銷售金額)

共同負擔
(重建費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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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家 8F
住家 7F
住家 6F
住家 5F
住家 4F
住家 3F
住家 2F
店面 1F
車位 B1

更新前權利價值 更新後可分配價值
（扣除共同負擔後）

更新前 更新後權變

地主C：
更新前地主

權值比例

50%

地主A：
更新前地主

權值比例

20%
地主B：

更新前地主
權值比例

30%

股東持股比例

權利變換怎麼分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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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估算什麼?
估算更新前權利價值（土地與建物原有價值）

估算更新後權利價值（重建後房屋與車位價值）

各權利人分回=地主可分回總價值×各權利人更前權值比例

全體地主可分回=更新後權利價值-共同負擔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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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師應遵循的法理

規則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

都市更新條例

都市更新權利變換
實施辦法

條例

辦法

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
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號
公報－都市更新權利變
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
本 及 審 查 注 意 事 項
（111年3月31日修訂版）

範本

市府專家學者審查層
層把關的審議通則

審議通則

權利變換估價必須依法辦理，並接受審議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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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估價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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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說明
一、100%同意
若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達成100%同意：
得由實施者與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專業估價者，無須辦理抽籤程序。

二、未達100%同意
由實施者指定1家，另外2家公開抽籤，實施者應於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並舉辦公聽會
前，辦理公開選任程序：
1.選任地點
應於更新單元所在村（里）或鄰近適當場所辦理。
2.通知期限
選任日期及地點應於選任10日前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。
3.公正見證
選任時應有公正第三人在場見證。
4.抽籤方式
依主管機關建議名單抽籤：正取2家，備取3家

https://www.klcg.gov.tw/tw/urban/26
48-266003.html

依都更條例第50條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7條

https://www.klcg.gov.tw/tw/urban/2648-266003.html
https://www.klcg.gov.tw/tw/urban/2648-266003.html
https://www.klcg.gov.tw/tw/urban/2648-266003.html
https://www.klcg.gov.tw/tw/urban/2648-26600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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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後總銷評估過程
住家 8F =面積30坪 × 52.5萬元/坪 =1,575萬元
住家 7F =面積30坪 × 52.0萬元/坪 =1,560萬元
住家 6F =面積30坪 × 51.5萬元/坪 =1,545萬元
住家 5F =面積30坪 × 51.0萬元/坪 =1,530萬元
住家 4F =面積30坪 × 50.0萬元/坪 =1,500萬元
住家 3F =面積30坪 × 50.5萬元/坪 =1,515萬元
住家 2F =面積30坪 × 50.0萬元/坪 =1,500萬元
店面 1F =面積30坪 × 75.0萬元/坪 =2,250萬元
車位 B1 16個車位 × 280萬元/個 =4,480萬元

=17,455萬元合計

更
新
後
量
體

步驟1：確認每一層樓銷售面積及使用用途。
步驟2：以價格日期當時新成屋價格(查詢周圍實價登錄)決定各產品基準單價。
步驟3：進行個別差異調整，決定各產品單價。

步驟4：計算更新後總銷=住家總銷 + 店面總銷 + 車位總銷

•店面：面積適宜性、臨路條件、面寬、可視性、商業效益等因素
•住家：面積適宜性、樓層別、採光面數、棟距視野等因素
•車位：車位形式、尺寸、柱位空間等因素

本頁為示意假設（量體、單價、車位數為教學用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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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權值評估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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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權值評估過程
都更估價先平面，再立體

評估合併為一宗土地價值

劃定各宗土地範圍

分析各宗土地個別條件

評估各宗土地價值
及價值比例

分配各宗土地地價

區分建物地價立體化

選定比準地
並評估地價

特殊情形處理

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
同一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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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權值評估過程
都更估價先平面，再立體

區分建物地價立體化

各權利人權利價值歸戶

位置差異效用比

選定比準戶

評估比準戶單價

分析比較各戶個別條件

樓層差異效用比

評估各戶價值

以各戶更新前價值占比分配合併後土地價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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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權值評估過程

宗地1 宗地2

9,000萬元
60%

6,000萬元
40%

2F-A地主

1F-B地主

A地主更前權值比例：
40%×60%=24%

B地主更前權值比例：
60%×60%=36%

素地-C地主

步驟1：算土地比例 步驟2：算建物立體比例

步驟3：計算更新前權值比例

2F房屋總價：400萬元
1F房屋總價：600萬元

A地主立體化權值比例：
400萬元÷1,000萬元=40%

B地主立體化權值比例：
600萬元÷1,000萬元=60%

都更估價先平面，再立體



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：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

地主A參與權利變換找補試算

權利人 更新前權值比例 全案總銷售金額 扣除共同負擔後(假設共同負擔
佔總銷售金額50%)

地主A 24% 17,455萬元 8,727.5萬元

可選配價值 選配戶別 選配更新後房屋
及車位價值 地主A找補價值

2,094.6萬元
1戶4F住家

2個車位 2,060萬元 可再領34.6萬元現金

住家 8F =面積30坪 × 52.5萬元/坪 =1,575萬元
住家 7F =面積30坪 × 52.0萬元/坪 =1,560萬元
住家 6F =面積30坪 × 51.5萬元/坪 =1,545萬元
住家 5F =面積30坪 × 51.0萬元/坪 =1,530萬元
住家 4F =面積30坪 × 50.0萬元/坪 =1,500萬元
住家 3F =面積30坪 × 50.5萬元/坪 =1,515萬元
住家 2F =面積30坪 × 50.0萬元/坪 =1,500萬元
店面 1F =面積30坪 × 75.0萬元/坪 =2,250萬元
車位 B1 16個車位 × 280萬元/個 =4,480萬元

=17,455萬元合計

更
新
後
量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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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計算

地主分回

更新後權利價值：1億元
600萬元400萬元

宗地1 宗地2

更新前權利價值

4,000萬元

2,000萬元

2,000萬元

2,000萬元

1F

2F

3F

4F

請問宗地2可以分得多少?

共同負擔
6,000萬

1億 × 40% = 4,000萬元(總銷金額×權利人分回比例)
4,000萬元 × 60% = 2,400萬元
(權利人可分回價值×宗地2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)

1F

2F

請問共同負擔比例是多少?
6,000萬元 ÷ 1億 = 60%(共同負擔÷更新後權利價值)

600萬元 ÷ (400萬元 + 600萬元) = 60%
請問宗地2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是多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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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估價條件內容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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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條件函文

依相關法令、範本與審議
原則擬定，為權利變換估
價中價值推論之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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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條件內容說明
 價格日期：指不動產價格的基準日期。(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§13)

原則：需在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 6 個月內。
例外：但本辦法民國96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，實施者於修
正施行日起六個月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者，其評價基準日，得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
實施日為準。

因房地產市場價格會隨著時間而上下波動，為使權變計畫安定，故須訂定一個價格的基準日

價格日期 權變計畫報核

權利變換計畫 6 個月內

專案小組審查 都更審議會

115 年 8 月115 年 3 月 116 年 3 月 117 年 3 月

2年前的不動產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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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條件內容說明
更新前土地的估價條件

1. 分宗原則：
(1)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情況下，得視

為同一宗土地。
(2)同一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，原則得視為

同一宗土地，惟若因之顯失公平者，可不視
為同一宗土地，並應於估價條件中敘明。

(3)其他由委託人提供之劃分原則。

2. 比準地：土地比較的基準。通常以整宗基地為比
準地。

3. 計算各宗地容積率：法定容積、專屬獎勵容積
(如結構評估未達最低標準獎勵等等)。

4. 法定空地：依使用執照坐落基地判斷是否有土地
為法定空地使用性質，確認其建蔽率或容積率是
否使用完畢進行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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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條件內容說明
更新前建物的估價條件

1. 比準單元：建物比較的基準，依產品類型及建物類型決定比準單元，
例如：公寓店面及公寓住宅等會各選出1戶作為比準單元。

2. 延長建物的使用年限：若逾四號公報規定的建物使用年限，估價師得
視實際使用情況以觀察法延長之。

3. 特殊情況
約定專用建物的使用權屬。
地下室或附屬建物未登記。
法定用途與現況用途不同。
附屬建物/公設過大或過小。
土地與建物持分不對等。
更新前權利變換關係人價值評估。(比如有建物無土地之權利人)
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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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條件內容說明
更新後建物的估價條件

1. 以正常條件評估更新後各戶及車位價格，且依不動產估價技術
規則第128條規定，不動產價值依價格日期當時之市場資訊及
實施者提供之建築計畫、建材標準、設備等級、工程造價水準
及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，以新成屋價格查估之。

2. 比準單元：建物比較的基準，依產品類型決定比準單元，例如：
店面、住宅及車位，依興建產品類型，基本上會各選出1戶作
為比準單元。

3. 約定專用：原則上約定專用無法登記，但有使用價值，故會評
估其使用價值。(露臺、一樓庭院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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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共同負擔
拆遷補償費及安置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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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拆遷補償費
法源依據：

1. 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
2.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5 款
3.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+第四號公報
4.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

評估內容
1.合法建築物：依建物謄本為準。

2.其他土地改良物：指合法建築物增建部分（如頂樓加蓋、違法增建等）、非占
有他人舊違章建物（多屬未辦理保存登記者），或是無法歸類於合法建築物之
其他土地改良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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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拆遷補償費

建物樓高

建物用途 建物結構

市場價格水準

建物屋齡
鋼筋混凝土造  屋齡45年

各地主拆遷補償費計算

4F(20坪) = 30萬

3F(20坪) = 30萬

2F(20坪) = 30萬

+)1F(20坪) = 30萬

 = 12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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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拆遷安置費用
法源依據：

1.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5 款
2.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
3.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

評估內容(住宅及營業拆遷安置費)
合法建築物：以謄本登記面積計算。

拆遷安置費計算方式：(權利變換)
拆遷安置費(租金補貼)＝Σ安置期間租金補貼 ＋其他安置費

安置期間
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至產權登記，不得長於都市更新事業實際
施工期間加入12個月。

租金估算
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師評估更新單元現地租金水準，作為安置租金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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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都更估價常見疑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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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估價常見問題
不動產估價師針對更新前未登記的附屬建物、地下室、露臺或有約定專用

部分之權利價值如何評估？

 未登記的附屬建物：建議由實施者請建物所有權人辦理附屬建物登記；
若無法登記的情況時，則不動產估價師會參考當地交易習慣，考量使用
效益進行建坪單價調整。

 未登記的地下室：建議由實施者確認是否可進行登記、產權為何人及原
始竣工圖登記之用途等以作為估價判斷之依據。

 露臺：依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，露臺目前不可進行登
記。若露臺已登記，該價值則可合理評估之，但不動產估價師仍會參考
當地市場交易習慣及露臺效益來做適度價值調整。若露臺未登記，但有
約定專用，則基本上將參考前述方法進行評估。

 約定專用部分：必須由實施者確認其內容，再由不動產估價師評估其使
用效益之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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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估價常見問題
不動產估價師針對更新前有頂樓增建、地面層增建時，是否得
計入權利價值中？

依規定不得計入：依規定頂樓增建、地面層增建等不能參與分配，
也就是不可以計入權利價值中。

建築物補償：但依「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」規定，權利變換範
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處理原則，應由實施者補償其價
值或建築物殘餘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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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估價常見問題
不動產估價師針對房屋有重新裝潢之情況，是否會增加其更新前
權利價值？

一般交易習慣：就一般市場上交易習慣，房屋有重新裝潢者市場
價值會較高。

都更公平性：但由於都市更新是以拆除重建為目的，主要是評估
所有權人間權利變換價值之公平性。 因此就公平性而言，裝潢因
素不適宜列入更新前權利價值。因此建物是在法定用途及一般正
常裝潢條件下進行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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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估價常見問題
不動產估價師針對更新單元內只有房子沒有土地(有屋無地)的
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權利價值如何評估？

協議先行：依「都市更新條例第60條」規定，由土地所有權人
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實施者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前，自行協
議處理。 

協議不成再估價：前項協議不成，由實施者估定合法建築物所
有權之權利價值，實務上通常由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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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估價常見問題
不動產估價師現場勘察時考量的項目有哪些?

土地因素：大多數考量因素有地形、地勢、臨路路寬、臨路面
寬、臨路數量、平均寬深度、面積（開發適宜性）、容積比較、
商業效益、視野景觀、嫌惡設施等，但各項因素仍得視實際需
要或特殊狀況調整之。

建物因素：考量因素有屋齡、構造、樓層、位置、採光等，但
各項因素仍得視實際需要或特殊狀況調整之。但不考量特殊裝
潢或增建。

更新前權利狀態：除產權完整外，如遇到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人
不同（有地無屋、有屋無地）及設定地上權、永佃權、農育權、
三七五租約等情況，導致土地所有權非屬完整狀態下，將會影
響權利價值。



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：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5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

伍、都更相關賦稅減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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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房屋稅：每年5月課徵。課徵期間去年7月至當年6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稅率1~4.8%。

2、地價稅：每年11月課徵。課徵期間當年1月至當年12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稅率10‰起，自用優惠稅率2‰

第1類(持有就要繳)：每年繳納(特殊情形除外)

第2類(轉手就要繳)：買賣、贈與、交換(繼承除外)

1、土地增值稅：原則賣方(原所有權人)負擔。免贈與稅還是有土地增值稅
持有越久越貴，例外繼承後重新計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稅率20~40%，自用優惠稅率10%(贈與除外)。

2、財產交易所得稅：賣方負擔(贈與、繼承除外)。
出售後隔年五月併入綜合所得稅計算。

3、房地合一稅：賣方負擔(贈與、繼承除外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完成後30日內申報，單獨稅制。

4、契稅：買方(新所有權人)負擔。基本稅率6%(交換2%)

基本稅務(稅務型態)-類型區分2大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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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相關稅賦

註：重建區段範圍內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更新後建築物，於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內未移轉，且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視
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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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合建相關稅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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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O T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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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簡報結束×敬請指教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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